
 

1 
 

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申請須知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特別條例第3條第5款及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第7條規定，

為協助加工食品業者出口拓銷，分散外銷市場，爭取海外商機，特訂定本申

請須知。 

二、 本申請須知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

果特別預算支應。 

三、 本部就本申請須知所定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查核、撥付、追回輔導款

或輔導利益及其他相關事項，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下

稱執行單位）執行之。 

四、 申請資格： 

(一)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業者：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

本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之事業。 

(二) 已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辦妥出進口廠商登記。 

(三) 申請日前1年內未受停止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處分者。 

(四) 申請日前3年內具加工食品出進口實績之企業。 

(五) 參與行銷計畫之品項必須為臺灣產製食品。 

(六) 企業之資本組成不得含陸資。 

(七) 企業所使用之品牌或產品，須符合我國商標、專利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

相關規定。 

(八) 受輔導之行銷活動不得接受中港澳政府或民間組織、企業或個人(包括僑民

組織或個人)之補助、贊助或以任何形式表彰之合作、交流、宣傳、廣告或

類似關係。 

五、 輔導方案： 

(一) 本輔導案係輔導中港澳、中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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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克)、俄羅斯以外市場之行銷活動，每家受輔導企業以申請1場次為限。 

(二) 前獲核定參與112年度「臺灣食品全球GO躍升計畫-海外行銷輔導」及

「輔導加工食品業者全球布局海外通路行銷」等二項輔導案之企業，申請

本輔導案僅限新市場。 

(三) 企業應於中港澳、中亞、俄羅斯以外市場之實體通路，辦理1場次至少3整

天(含週末且每日至少8小時)之臺灣食品行銷推廣活動。 

(四) 活動地點：為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超市、亞洲超市、大賣場、餐廳

等實體通路。 

(五) 企業須與海外合作對象簽訂合作意向書。 

(六) 輔導經費：  

1. 本輔導案行銷活動之輔導金，最高計20萬元，若請款未達20萬元，則以

實際請款額度認列。 

2. 依實際行銷活動之項目支出，出示海外合作對象所開立之發票或收據，

並檢附各支出項目之對應照片。 

3.  活動所需之試吃產品材料費以1萬元為限、國際運費以2萬元為限、臨時

人員費以3萬元為限；其餘各項經費支出占比需按合理性分配。 

4. 推廣活動之攤位、海報及相關文宣，需使用本輔導案之主視覺及Taiwan 

Foods識別，如無使用將不予核銷。 

六、 企業至多申請2項疫後特別預算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專案之輔導措施，

包含：「輔導中小企業運用智慧科技行銷」、「輔導中小企業建構數位能力開

發海外客戶」、「輔導中小企業提升出口產品低碳包裝設計能力」、「協助加

工食品業者全球布局」、「輔導會展產業減碳」，如遇企業申請3項以上措施，

將依報名各措施時間排序，僅核定前2項措施。 

七、 申請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或經費用罄之日為止。(經費用罄

時於專案網站登入頁面揭露，並得提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請人應於截止受理

日期當日下午12時前完成線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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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申請程序： 

(一) 採線上申請，企業應透過專案網站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企業提出申請時，

視為同意執行單位將通知依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發送至企業指定之手機號

碼或電子郵件信箱，並於發送時發生效力。 

(二) 第4點第1款至第4款之申請資格，由執行單位查核確認，第4點第5款至第8

款之申請資格由企業於專案網站欄位勾選切結確認；企業於專案網站所填

寫及勾選之資料均應為真實。若經執行單位查核資格有疑義者，企業應負

提出相關資料證明之義務，經執行單位查核資格不符者，得依第11點辦理。 

(三) 未依申請須知規定檢附申請文件、文件缺漏，係屬文件不齊備，得不予受

理；經審查如須補正者，得要求限期補正；無法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得

駁回申請。 

(四) 企業申請之活動應於113年11月1日前辦理完畢，活動後2周內應檢附經費核

銷申請書辦理核銷。  

九、 審查及核定： 

(一) 以線上審查為原則，經審查合格者，由執行單位以電子郵件通知。 

(二) 企業選定輔導方案並經核定後，應配合執行方案。如遇有確需取消或變更

之情形，應於活動辦理日期前兩周以原審核通過之電子郵件通知回信執行

單位告知，並於收到確認取消或變更之回覆通知，視為完成程序，未符合

前述變更程序者，將取消核定資格。 

十、 企業應配合事項 

(一) 配合訪視查核作業，提供相關資料。 

(二) 配合舉辦之相關推廣活動或出席會議，並提供相關協助。 

(三) 配合將成果提供予推廣宣傳或應用於其他非營利目的之各式文宣、網站。 

十一、 申請企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執行單位得駁回申請，已獲輔導者，執行

單位得停止輔導，並得視情節輕重追回企業所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 

(一) 於輔導期間解散、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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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三) 未配合進行查核。 

(四) 違反本申請須知規定之配合或同意事項。 

(五) 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六) 其他有不符合本申請須知規定之情事。 

十二、 本申請須知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部解釋之。 

十三、 專案網站及客服窗口： 

(一) 專案網站：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lobalgo2024  

(二) 客服窗口： 

1. E-mail：dorah@taitra.org.tw 

2. 電話：02-2725-5200 分機 1353 黃苡羚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lobalgo2024
mailto:dorah@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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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申請表樣張 
 

報名輔導方案*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或工廠營業登記證* 

        

進出口實績* 

請至以下查詢並截圖上傳https://fbfh.trade.gov.tw/fb/web/queryBasicf.do 

1. 如至網頁上查詢不到資料的，代表沒有進出口實績。 

2. 如為透過代理商或併櫃出口的，可出示出口報單及出貨單。 

             

公司網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分機*  

公司型態           

公司簡介*  

主要出口品項*  

主要海外銷售通路*  

如：餐廳／批發／超市／電商等 

附件一 

https://fbfh.trade.gov.tw/fb/web/queryBasicf.do


 

6 
 

2023年總出口額* 

 

如：20萬-30萬、100萬-150萬、1000萬-5000萬(美元)等 

申請目標國出口外銷實績* 

 

如：出口至該國銷售額每年約多少？ 

切結書*   

《下方撰寫活動企劃》 

已執行過112年度「臺灣食品全球GO躍升計畫-海外行銷輔導」及「輔導加工食品業者全球布局海外通

路行銷」等二輔導案之企業，限申請新國家。   

辦理場次及日期  例如：第一場 5/5-5/7 

辦理通路型態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超市、亞洲超市、大

賣場、餐廳 

是否為聯合推廣活動?  是、否 

主力推廣產品  寫大項目產品，若超過一項，以半形逗號","分隔 

辦理地點(地址)  國家名及地址(需填寫確實地址,以供外館現場查

核) 

國外配合業者(合作意向書對

象－代理商/通路商/批發商) 

 XXX貿易公司 (OOO連鎖超市) 

國外配合業者聯絡人及聯絡

方式 

 通路聯絡人姓名/職稱/電話(含國碼)/ E-mail(外

館查核用) 

通路商簡介   

經費使用說明  *請自行列述可能使用的各項支出，如：布置費/ 

促銷人員/ 場地費/文宣品/ 廣告費各預估多少占

比(%)，惟試吃費每場上限1萬元/國際運費每場

上限2萬元。 

活動內容  請重點說明活動規劃，至少100字 

預期成效  請質化及量化(預期採購額) 

合作意向書  範例格式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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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經費核銷申請書 

一、 申請企業名稱： 

二、 國外配合業者： 

三、 國外配合通路： 

四、 申請金額：新臺幣           元 

五、 行銷經費明細表 

序號 項目 金額 備註及參考資料 

1 
國外進口商/通路商

辦理行銷活動之支出 
 

合作意向書上之國外配合業者

提供之發票或收據(需列各項

支出及對應照片發票或收據報

銷) 

2 試吃材料費 如無可刪除 
至多新臺幣1萬元，請附發票

或出貨證明 

3 國際運費 如無可刪除 
至多新臺幣2萬元，請附發票

及出口報單 

4 臨時人員 如無可刪除 
至多新臺幣3萬元，請附每一

人員薪資簽收單及照片 

 總計   

 

六、 申請企業大小章： 

 

 

 

 

附件二 

請蓋公司章 

 

 

 



 

8 
 

七、 行銷經費對應照片及佐證單據（發票或收據） 

(請依據上頁經費明細表所列欲報銷的費用，附上相對應之證明單

據、清晰照片或截圖) 

 

 

 

 

 

 

 

 

 

 

 

 

 

 

 

 

 

 

請蓋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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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成果報告 

一、 申請企業名稱： 

二、 國外配合業者： 

三、 國外配合通路： 

四、 辦理場次基本資料 

場次 時間 推廣品項 辦理通路 地點(國家、城市、區域) 

1     

 

五、 辦理情形照片(需從不同角度提供至少 6張清晰照片) 

 

六、 辦理成果及預估後續成長評估(每一點至少 250字)： 

(本計畫活動期間出口數量及未來預估出口量) 

(一) 行銷活動執行狀況及現場情形 

(二) 賣場或消費者反饋 

(三) 對於品牌助益為何 

(四) 本次行銷活動採購數量 (請提供量化成效) 

(五) 評估後續促進出口成長商機 (請提供量化成效) 

 

 

 

 

 

 

 

 

  

附件三 

 

請蓋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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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 

     

茲收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統編03702716)支

付本公司「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活

動經費，計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單位名稱： 

               負責（代表）人： 

               會  計： 

               出  納： 

                   (□如未設置出納請打勾，則免簽章) 

                         

               連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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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活動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貴會辦理之

「113年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海外行銷活動」分攤款，申請

之單據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同意退還已請領之分攤

經費。 

            

 

此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公司名稱：                          (簽章) 

統一編號： 

負責人或代表人：                         (簽章)  

公司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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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品業者全球布局海外通路行銷」活動 

合作意向書 

 

 

立同意書人：（臺灣申辦企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意願與國外合作企業(代理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路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作辦理海外促銷推廣活動，並同意依據「113年度經濟部協助加工食

品業者海外通路行銷申請須知」規定，配合提供必要之協助與單據。 

 

立同意書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日期： 

 

 

立同意書人請蓋公司章 

附件六 

 


